
3月14日上午，人大贵州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分组审

议监察法草案。全国人大代表李飞跃（中）发言。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广大干部群众热议监察法立法——

反腐无禁区 监督无死角
本报记者 张 雪 暴媛媛

全国人大代表吴月：

构建权威高效国家监察体系
本报记者 何 伟

全国政协委员韦震玲：

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本报记者 彭 江

“制定监察法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制度安
排、顶层法律设计、重大战略举措，具有划时代的里程
碑意义。”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
学院副院长昝林森说，制定监察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有利
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

昝林森代表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在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完善党章党规，
实现依规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完善我国监督体系，
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又要加强国家监察。制定监察法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
重大举措，是国家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有利于加强党
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有利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构
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通过制定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
和调查手段，使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有助于构建集中
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全国人大代表、海
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月说。

“制定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机关职责权限和调查
手段，解决了监察机关履职于法有据的问题，比如，

‘两规’是党纪政纪规定的一项调查措施，用‘留置’
取代‘两规’，是依法赋予监察机关的调查手段。”吴月
代表表示。

监察法立法也解决了监察机关法律主体的问题。
“行政监察机关原先没有法律规定的调查权，在查办案
件过程中，如果发现涉嫌犯罪，需要检察机关依法对监
察机关收集的证据进行转换，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是不
能直接被审判机关采用的，不仅影响查办案件工作的效
率，也不利于树立监察机关的权威。”吴月代表说，“监
察法立法能够使党的反腐败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
意志，有助于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形成以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

“制定监察法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把检察
院三个部门的职能统一归到监察委，监察法草案进一步
明确监察委的法律地位，明确监察委的职责职能，完善
监察委的职权。制定监察法有利于强化反腐败斗争的领
导。推进对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
有利于建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全国政协委员、广
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说。

韦震玲委员认为，监察法草案明确了国家监察工作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责权限、调查
手段、监察程序等重要内容，是对国家监督制度的重大
顶层设计。据介绍，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范围也超过传统
监察机关。

韦震玲委员称，监察法草案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党对
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使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
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3月 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提请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广大干部群众认为，监
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
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监察法立法于宪有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
修正案，在宪法中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根据宪法修改
精神作了进一步修改的监察法草案,备受关注。

针对纪检监察工作，党的十九大作出过重大部署，要
求“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指出，这一重大部署包括三个方面
内涵：“党统一指挥”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全
面覆盖”要求监督监察职能覆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覆盖
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权威高效”要求把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于这几个方面的要求，以及人民群众对纪检监察
工作提出的新愿望，监察法草案无疑将全面提升我国反
腐败工作的理念和思路，也是我国纪检监察工作全面制
度化、规范化的集中体现。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吴华平认为，
“把监察工作写入宪法，明确监察工作的法律地位，是新
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之举，充分体现了党对反腐败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拓宽了监察工作的覆盖面，让监察
工作更有底气，更加硬气”。

成立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不仅使纪检监察工作
进一步规范化、法治化，也是宪法赋予监察机关职权、监察
法源自宪法本源的集中体现。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相关说明时表示，先通过宪法
修正案，再审议监察法草案，及时将宪法修改所确立的监

察制度进一步具体化，是党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生动实
践和鲜明写照。监察法草案根据宪法修正案将行使国家
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纳入国家机构体系，明确监察委员会
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拓宽了人民监督权
力的途径，提高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
化水平，丰富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对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解决体制机制不适应问题

黄罗平是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一直关
注着监察法的进展。“监察法是国家反腐败立法，必然会
对贪污腐败等行为产生强大震慑力。”黄罗平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败力度空前，取得了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不过，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监察体制机制还存在着明显不
适应问题：一是监察范围过窄，二是反腐败力量分散，三
是体现专责和集中统一还不够有力。

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说，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之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依照党章党规对党
员的违纪行为进行审查，行政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
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监察，检察机
关依照刑事诉讼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
处，“反腐败职能被分散行使，会影响办案效率。监察
委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
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力量整合起
来，法律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能形成强大的合力”。

“反腐败将在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行稳致远。”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童卫东表示，通过
制定出台监察法，能够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新理念新举措新经验以法

律形式固定下来，巩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有效解决
监察体制机制不适应的问题。

监察没有禁区没有例外

“监察法草案有一个突出特点备受关注，即实现对所
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可以说，这实现
了监察没有禁区、没有例外。”高波说。

在我国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都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党内监督已
经实现全覆盖，而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监察对象
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意味着还有相当一部
分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处于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不到的
空白地带。”高波说。

“监察法把所有公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是从严从
实管理公职人员的迫切需要，更是治国重治吏、依法有
效监督管理公职人员和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务实之
举。”云南省曲靖市财政局彭竹兵认为，这有利于确保
公权力在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上运行。

河北廊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魏国东表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纪检监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有利于维护
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忠实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
置双重职责，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江西南昌高新区法院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周平说，
“作为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我们一定顺应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的新形势，增强工作主动性、积极性，通过与监察机
关加强工作上的协调、业务上的配合、履职上的制约等，
在新时代继续为反腐败斗争作出新的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昝林森：

以法治思维开展反腐工作
本报记者 雷 婷

“作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之一，北京将坚
持首善标准，继续当好先行先试‘探路者’，创造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张硕辅说。

张硕辅代表说，制定监察法草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落实总书记关于改
革和法治同步推进重要指示的生动实践，必将为夺取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法律保障。

2017 年，北京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全市共追回在逃人员 32名，是 2016年的 2倍
多；建设公共信息核查平台，实现8大类60项信息数据
的实时核查，提升反腐败工作效率；审查局级干部由改
革前的案均 142 天缩短到 63 天。全市线索处置数、立
案数、处分人数、局级立案数和处分数均创新高。

张硕辅代表表示，自2016年10月北京市受领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任务以来，市委把试点工作列为改革

“一号工程”，市区两级由书记担任“施工队长”。北京市
坚持首善标准，坚决按照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经
过准备成立、转隶组建、融合磨合三个阶段，积极构建党
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试点工作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有三大突出特点和经验：

一是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上狠抓落实。北京市委
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四个自信”，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强化主体责任，不断压紧压实改革主体责任，细化
实化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改革试点的北京施工方案，
形成市委统一领导、纪委牵头推进、部门各司其职、市区
两级联动、合力协同攻坚的良好工作局面。

二是在转隶准备上狠抓落实。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取得实效，转隶是关键环节。北京市注重把握“三个重
点”：摸清摸准转隶家底；尽早解除后顾之忧，给全体转
隶干部吃下“定心丸”；平稳移交案件线索。北京市“坚
持老事老办法、新事新办法”的原则，对案件线索处置明
确提出“不私自存留、不向外泄露、不违规处置”的要求。

三是在组织创新上狠抓落实。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的本质是组织和制度创新。北京立足内涵发
展，做到“五个坚持”：坚持依法设立，成熟一个成立一
个，不搞“一刀切”；坚持市区统筹、压茬推进，市监委
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依法成立，各区监委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前全部依法成立；坚持内涵发展，市纪委市监
委机关共设 29 个内设机构，比改革前涉改单位机构编
制总数减少 4 个，在减少内设机构的同时，增强监督执
纪力量；坚持内部制衡，明确权责边界，实行信访受理
和执纪监督、审查调查、案件审理、案件监督管理“4 个
环节分离”，形成严密的自我监督体系；坚持全覆盖。
目前，北京所有乡镇街道均已实现监察机构、监察人
员、监察职能“三到位”。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
察委员会主任刘建超表示，完全赞成、坚决拥护监察法
草案。

刘建超代表表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监察法草案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主张
和要求，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反腐败斗争和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丰硕成
果，体现了宪法精神，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制定监察
法，把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固定下
来，必将为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
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奠定坚实法律基础，必将为推
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开创反腐败工作新
局面提供重要政治和法治保障，在国家法治建设史上
和纪检监察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谈及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刘建超代表介绍说，

浙江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具体实践中，实现了由
监督“狭义政府”到“广义政府”的转变，改革前
浙江全省行政监察对象 38.3 万人，改革后全省国家
监察对象 70.1 万人，增长 83.02%。截至今年 3 月 11
日，浙江省共对 292 名被调查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办
结案件中被留置的主要监察对象 100%被移送起诉；
未采取留置措施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有 172
人。浙江省监察委成立以来，已审查调查厅级干部
28件、29人。

刘建超代表说，过去一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
浙江的试点工作得到全面准确落实。浙江试点实践加
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监察对所
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建立了一整套管用
有效的机制制度，构建了严密的自我监督体系。“在监
督方面，我们首先受到党委的监督，监察委年度工作
计划都要由党委通过。第二，人大的监督。第三，同
公安机关，同检察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刘建超代表
说。下一步，浙江监察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完善，监察
体制改革将向街道乡镇延伸。

“一年来，山西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具体实
践充分证明，监察法草案是切实
可行的，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充分的法
理支撑，是监委履行职责、开展
工作的法治基石。”全国人大代
表、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建华说，监
察法立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反腐败
立法工作的生动实践，是探索中
国特色监督制度的创制之举，是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重大举措。

任建华代表认为，制定监
察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
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加强党
的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更
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
腐败，具有重大意义。监察法
草案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了宪
法修正案精神以及党的十九大
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
重大部署，突出体现了政治原
则、法治理念、全面覆盖以及

“信任不能替代监督”的要求。
任建华代表介绍，山西省

市县三级党委始终把试点工作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
实，省委提出并要求山西的省
市县三级党委书记要自觉当好

“施工队长”，这一思路由山西
推向全国。山西按照中央绘制
的监察体制改革“蓝图”，以“绣

花”功夫组织精细施工，高质量完成了改革目标任务。
通过改革，全省各级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

导，建立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了对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
效能，呈现出党的建设与党的事业互促共进的良好态势。

在监察全面、有效覆盖上，山西着力推动监察工作横向拓
展、纵向延伸。目前，全省除2个市辖区因行政区划调整暂缓
外，其余117个县（市、区）已全部完成派驻监察和乡镇监察全
覆盖工作。同时，积极探路高校、国企、医院监察工作。

在监察权规范高效运行上，山西全要素试用12项调查
措施，去年 12 月以来，三级监委共使用调查措施 25145 人
次，其中留置 28人，在实践中查找“盲点”疏通“堵点”。同
时，山西注重结合最新精神对已经试行的执纪监督监察工
作相关制度体系进行了修订完善。

任建华代表说，山西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后，全省三级纪
检监察机关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员中，有超过50%的主要从
事监督工作，在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等方面积极探索，基本
实现了日常监督常态化、全覆盖、严要求。2017年12月以
来，全省共运用“四种形态”处理 17356 人次，同比增长
44.4%。这说明，监督力度在持续加大，查办案件的数量和
质量实现了双提升。下一步，山西将全力推深做实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努力创造出更多新鲜经验，继续发挥
好“探路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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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张硕辅：

先 行 先 试 狠 抓 落 实
本报记者 祝惠春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刘建超：

加强党对反腐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本报记者 温济聪

编者按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

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自2016年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蹄疾步稳：从北京、

山西、浙江3省市开展试点，到目前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委全部成立，一个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正在形

成。两会期间，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请他们介绍了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相关经验。

为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保障
——三位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谈监察法立法和监察体制改革

3月15日，江西南昌西湖区法院法官裴玲（右一）在党

群服务中心和社区干部群众一起学习监察法草案。

张 强摄


